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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吉林梨樹縣進行第四

屆村委會選舉，這是該縣推行平安村

「海選」方法以來的第三次換屆選舉。

選舉過程直接由縣委領導、根據縣人

民政府制訂的《選舉辦法》推行，由縣

民政局具體實施。與從前相比，今年

的《選舉辦法》作出了進一步改革，它

要求「把選舉的權利全部交給選民」，

在全縣所有的村實行海選，由「選民直

接投票選舉村主任、副主任和委員」；

「上級機關或村黨支部不定調子，不劃

框子，不提候選人」1；選舉方法更為

直接，推行秘密劃票、單獨投票、差

額選舉和公開計票；在第一輪選舉

中，如果未有過半數者出現，則得票

最多的二人自動成為候選人，選民對

其進行第二次投票；計票結果出來以

後，當選者無需通過報批手續，立即

當眾委任。

這種安排明確顯示出對選票結果

的更多尊重和對選民的更多信任。雖

然選舉過程並非如計劃般完美，對選

舉程序的控制也不是無懈可擊——各

級幹部、競選者、候選者和選民都還

需要時間學習、習慣新的規則，但是

這種新規則的推廣和使用，不僅傳達

了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社會治理觀

念，表現出對公開、程序和公意等原

則的嚮往，而且，僅其在有限規模中

的實踐，已經顯示出一系列重要的政

治和社會意義，推動了若干社會變化

產生。

這些變化引發的政治、文化和社

會效果涉及廣泛，根據我的初步觀

察，其中最有意義的部分可以從三個

方面來認識：第一，選舉影響到鄉村

社會的權威結構，這種影響表現在村

鄉兩級原有的管制權威部分地被弱

化，而縣級政權和選民方面的影響力

得到某種程度的匯合並加強；第二，

選舉加快了村一級主要幹部的變更

速度，因而增加了在基層幹部中集結

「網絡」的困難，同時選舉引發的村級

幹部授權來源的變化，使他們不得不

面對從前不太在意的「公意認受」問

題，其位置的壓力和不穩定性明顯增

加，這對基層權威的工作目標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影響；第三，選舉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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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結果的更多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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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經濟與社會 建立常規性制度約束的社會需求，這

些社會需求超越了選舉的範圍，旨在

向制度化的村民自治目標前進。村民

要求的制度建設包括立法和組織方

面，它涉及到界定村級幹部職位及組

織的權利，涉及到使這些權利的實現

具有法律和組織的支撐，以便讓權

力的分布有益於社會平衡。毫無疑

問，如果這些常規的制度和組織建設

得以開始，鄉村社會的治理將邁出更

為重要的一步——由依賴人改變為依

賴制度保障和組織監督，應當說，這

是運用政治方法改善基層社會整合狀

況的嘗試。

本文希望對這些發生在局部範圍

的、重要的社會變化進行初步的討

論。討論所用資料依賴作者本人的訪

問記錄、部分文字檔案材料及統計數

據。

一　基層社會權威結構的
變化

根據以往的慣例，農村基層幹部

的變更主要從預定的「後備幹部」中選

擇。在這個意義上，後備幹部是事實

上的村幹「候選」人。他們的確定有一

系列的組織程序，通常是自下而上的

報批備案，經過（在一定的範圍中）徵

求意見，在幹部群體中上下議合而

成。很多以往的經驗證明，對於候選

人的「選擇」者，主要是同級或更高一

級的在職幹部，因此在不少的農村地

區，廣泛流傳 「́村幹部，鄉里定」的

說法。除非特殊的情況，一般而言，

縣以上單位並不過多涉及村級幹部的

遴選，村民的涉入也是罕見的，這兩

方面的人可能被徵詢「意見」或聽匯

報，但徵詢的作用在於為決定提供信

息，並不涉及決定權的轉移。雖然總

有村民認為，「上面看上了誰，誰就能

當官」，但是這個「上面」如果是指縣以

上機構並不確切，更多的情況是，無

論是否上報備案，村級幹部的遴選決

定主要是在鄉村兩級作出的。其中，

在任村幹部在新幹部的初步確定中有

´相當首要的作用，而鄉級官員的影

響力則通過考察、協商、認可和審批

過程體現。這說明，過去在「候選人」

甚至「當選人」的確定方面，村鄉兩級

幹部事實上分別擁有提名權和審批

權，否決權則被雙方分享。在這樣的

慣例下，村幹候選者的名單往往是鄉

村兩級幹部協商議合的結果，村中的

資深人物則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

基本上，這種議合過程，既沒有

縣級政府的參與，也沒有村民參與，

久而久之，在村務治理方面逐漸形成

了一種鄉村兩級幹部密切接觸、互通

信息、互為配合並提供支持的局面。

這種密切的關聯通過一系列公務和私

務聯繫成密結的網絡，並對保持鄉村

兩級的控制地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他們相互支持，以增強

自己的權威並增進網絡內成員的利

益；另一方面，它有力地排斥´他者

的介入，無論這種介入企圖是來自上

面還是下面。從下面一方來說，基層

的權力格局很少可以為村民的行動所

改變，一些村民的投訴被證實後可能

導致個別甚至整體的村幹部的更換，

但這些行動並不能對鄉村兩級基本的

權威框架構成根本威脅，因為新上任

者的產生程序仍延續慣例，村民能夠

施加的影響非常有限。從上面一方來

說，基層幹部中由公務和私務形成的

網絡具有阻擋上級干預的傾向，它造

就了一種類似隔離地帶的東西，將縣

和鄉以下基層的人和事相對分離。在

過去在「候選人」甚至

「當選人」的確定方

面，村鄉兩級幹部事

實上分別擁有提名權

和審批權，否決權則

被雙方分享。這種議

合過程，既沒有縣級

政府的參與，也沒有

村民參與，久而久

之，在村務治理方面

逐漸形成了一種鄉村

兩級幹部密切接觸、

互通信息、互為配合

並提供支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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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信息不得不通過這個隔

離地帶的篩選才能到達上級部門，因

此，基層幹部的活動常常能游離於上

級的有效監督之外。隔離地帶還造成

了縣府與村民的距離，除非上訴等非

常事件發生，一般情況下雙方的常規

接觸不多，這就大大限制了縣級官員

在鄉村幹部渠道之外獲得信息的機

會。事實上，縣級政權更確切的位

置，是處於鄉村兩級幹部密實的「包

圍」中，如果沒有大量的投訴引發他們

的強制性介入，通常情況下他們直接

干預村務的理由和動力都相當有限。

他們很少主動打破由鄉村兩級控制的

基本管理秩序，相反，還極為依賴基

層幹部的幫助才完成各項計劃，甚至

依賴隔離地帶的「保護」以防止民事過

多的干擾。所有這些現狀，都強化了

鄉村兩級在村務治理方面的權威中心

地位。

但是，梨樹縣的海選使得這一格

局出現了變化。由於候選人不再由鄉

村幹部議合而成，遴選者的位置遂被

自然取消，鄉村兩級對於人事任免的

控制能力也因之相對減弱，間接地，

還相對減少了鄉村幹部網絡通過自定

繼承人強化權力的機會。海選給了村

民更大的選擇權，提高了選票對於幹

部任用的作用，選民從切身利益的關

切出發，對當選幹部的行為預期不能

不發生影響：他們無法只熱心於加入

鄉村幹部網絡，織結向上的關係，還

需要竭盡所能把自己和村民的利益聯

繫在一起。一些當選幹部說，「當選」

比「任命」的壓力更重，因為原來只有

一個責任方向（上級——鄉），現在至

少變成兩個；原來對他們只有一種（上

級——鄉）要求，現在變成多種要求。

很顯然，由鄉看上誰到由選民看上

誰，這種轉變使村幹變成多條線牽連

的木偶，並不能任由一條線的牽拉決

定其動作。由此可見，選舉刺激了村

幹和村民的利益結合，壓抑了為求當

選而唯上或只唯上的動機，因而，鄉

村兩級幹部網絡對新來者的控制力量

得到某種程度的減弱。

另一方面的變化在縣級機關。在

梨樹縣，選舉方案由縣級或更高一級

的政府制訂並加以解釋，使得縣級政

權不僅擁有了實際上的「領導」地位，

而且成為選舉政策諮詢及處理糾紛投

訴的中心。這樣的地位，方便了縣級

政府更多涉入基層的糾紛仲裁，而在

過去，大量的村糾紛是在村、鄉兩級

的機構中處理的。如今縣民政局直接

接待投訴，負責解釋政策、收集證

據，甚至仲裁選舉的有效或無效，說

明選舉使其有機會迅速成為（當前體制

中）選民唯一信賴的機構，因為只有它

具有保護選民權利的力量，而鄉村兩

級權威並沒有這樣的作用；相反，他

們往往成為直接被告或間接被告，他

們中間少數控制選舉的行為很容易成

為眾矢之的，常常出現失敗的干預，

「有勁用不上」。在我所到的一個村子

中，當第二輪選舉結束後，選舉領導

小組遲遲不願計票，他們擔心一個令

其不悅的競爭者當選，頂替掉原來的

村主任。於是，村幹部同鄉幹部商

量，希望在計票前宣布選舉無效，安

排重選。雖然鄉村兩級幹部都有此明

確的意願，但是他們都無法找到這樣

做的合法程序，結果，這個運用行政

權力影響選舉的企圖沒有實現。當縣

級官員作出「推翻選舉證據不足」的裁

決後，計票在拖延了幾個小時後還是

正常開始。計票結果顯示，鄉村幹部

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原村主任仍以

多數票當選。一些早先確定的後備幹

部也必須經歷選舉的檢驗，過去他們

梨樹縣的海選給了村

民更大的選擇權，提

高了選票對於幹部

任用的作用。一些

當選幹部說，「當選」

比「任命」的壓力更

重，因為原來只有一

個責任方向（上級——

鄉），現在至少變成

兩個。由此可見，選

舉刺激了村幹和村民

的利益結合，壓抑了

為求當選而唯上或只

唯上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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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埋怨選民不投他的票，而這些人和

原來的幹部達成的某種「默契」也失去

了保障作用，他們必須按照新的規則

競爭，而且不是面對幹部，而是面對

選民。這些現象讓我們看到，企圖運

用慣例控制選舉結果的鄉村幹部，面

對´很多新程序確定的權力和組織的

限制，行動起來比從前更為困難。

我注意到，對於選舉是否有效，

鄉村兩級幹部並不能說了算，選舉無

效的判定幾乎都是縣級官員作出的。

鄉村兩級幹部的行動顯然不能超越法

律，更無法替代選票，所有投訴，包

括來自鄉村幹部的投訴，證據都要求

送縣民政局查實，縣府對於村務處理

的影響則在不經意中被增強。縣政府

的這種仲裁地位促進了選民和它的直

接接觸。我發現，人們總是越過鄉村

直接到縣民政局去，選民成了縣府的

「耳目」，讓他們可能從村民提供的信

息中直接掌握情況，在選民和縣府之

間，因選舉形成了共同監督鄉村權威

的聯合力量。

正因為如此，海選的阻力（如果

有的話），目前理所當然地主要來自鄉

村兩級班子。這種阻力不僅被縣級官

員所承認，因而他們需要下大力氣去

推動、去要求、去催促檢查選舉工

作，而且也在我對鄉鎮幹部的訪談中

體現出來。一位鄉幹部話雖委婉，但

頗具代表性2：

應當強調向組織負責，強調加強領

導，這樣可以防止壞人當選，如果讓

這種人當上幹部，今後的工作不好配

合，我們有這樣的擔心。村主任只為

村民S想、不為國家負責也不行，現

在農民還很落後，應當接受先進力量

的領導。

一封給信訪辦的投訴信，表達了部分

村幹的同樣憂慮。這封信的作者認

為，村幹部工作得罪人多，海選很容

易使其站不住腳，到處串聯的壞人倒

容易進領導班子，所以選舉應當設置

標準限制。他在信中寫道3：

幹部是國家的財富，在沒有犯錯誤的前

提下，搗動甚麼也別搗動幹部。應當用

既民主又集中的方法穩定基層領導班

子，不能叫幹部沒有長遠打算。如果有

標準，規定幾條誰符合，就由支部提出

候選人報上級同意，群眾再對他們進行

差額選舉比較合適，否則就亂套。

這封信寫於1992年，它反映了一些村

幹對海選衝擊的不適應，他們把規則

的變化視為「亂套」，希望恢復原來熟

悉的、因而也容易控制的規則。但這

並沒有使決策者對新法規產生猶疑，

在信訪辦的回覆中，市縣方面明確指

出，該信提出的標準「只是個人的意

見，被選舉人的標準則是根據《村委會

組織法》確定的」。這樣的處理，不僅

堅持了新規範，而且具有促進規範統

一、以更高級別的規定標準取代基層

分立標準、以及限制變通執行權的意

義。很顯然，立法、法理解釋和執法

標準的「上移」，在客觀上增強了國家

法津規範基層秩序的準則作用，也可

以說，鄉村幹部的「立法」及解釋法律

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選舉對鄉村兩級的幹部網絡之穩

定也構成相當威脅。統計資料表明，

從1988-98經歷的四屆選舉中，參選率

逐年提高，但村幹部多數職位的連選

連任數卻逐年降低，新當選人數逐年

增加（通過訪問我得知，在今年的選舉

中，該縣有一個鄉僅村主任職位就有

高達50%的新人當選）4。

人們總是越過鄉村直

接到縣民政局去，選

民成了縣府的「耳

目」，讓他們可能從

村民提供的信息中直

接掌握情況，在選民

和縣府之間，因選舉

形成了共同監督鄉村

權威的聯合力量。正

因為如此，海選的阻

力主要來自鄉村兩級

班子。



梨樹縣村委會 145
換屆選舉觀察

村幹連任率的不斷降低，意味´

建構穩定的地方幹部網絡需要的重要

因素——長時間穩定的合作工作關係

不那麼容易獲得了，新人進入和頻繁

更換使網絡的效用遇到不少困難，這

對地方勢力在鄉村層次的集結是一個

不利條件，因此才有了村幹所說的「亂

套」。在基層幹部群體中普遍出現了對

新控制方法的生疏和不適應，缺少了

原來控制秩序提供的人際網絡依賴，

鄉村權威的控制能力明顯下降，他們

無法再如從前那樣施展威力；必須跟

隨統一的程序又使其失去了部分靈活

「立法」的「自主」地位，所有這些聯動

的變化，都使長期以來的法律地域化

（特殊主義法律）和失準化（基層執行中

的變通處理）遇到了阻力。

二　授權來源的變化

7月梨樹之行的發現是，《村委會

組織法》受到村民的廣泛擁護，因為它

給予了村民選擇的權利。一旦法律讓

他們擁有了這種權利，他們就有機會

使用這種權利做出有利於切身利益的

選擇——推舉村幹，並通過這些選擇

行動自主控制自己的命運。對他們來

說，這一項權利的規定並不簡單，它

不僅使長期委任變成了選舉，而且選

擇村幹的主體也不同了。從前是別人

授權，現在是村民自己；從前是上級

授權，現在是選民授權；從前是「官與

民」的關係，現在成為當選者和選民的

關係。當選者之所以必須為選民服

務，在於他們利益的一致性，選舉建

立起了這種一致性，排除了與選民利

益嚴重衝突的人——如果他們之間存

在利益衝突，這種授權通常不會發

生，由此，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建立

起新的權威和服從的秩序。

授權關係的轉變有利於基層社會

的秩序，梨樹縣的統計證實了這一

點5：

自1997年5月以來《關於切實實行村務

公開、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發以

來，全縣的信訪和上訪案件分別比上

半年下降32%和35%左右，民間糾紛

也大大減少，尤其是幹群糾紛案件減

少了40%左右。

這種變化表明，基礎社會結構的

穩定性和權威與受眾的關係有關，而

這種關係的作用又同授權方式有關。

選舉把村民放到授權者的位置上，等

於授權「委任」了大量的監督者，他們

的自我利益成為其參與監督的動力，

監督力量的強大使權力越界受到控

制，而適度的分化權力——由當權者

自己委任自己到由他人（選舉）委任，

導致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聲稱

梨樹縣四屆村委會選舉統計

年份 參選率（%） 落選主任（人）落選副主任（人）落選委員（人） 新當選的村民組長（人）

1988 93.1 13 72 196 34

1991 94.3 41 119 285 221

1994 95.1 51 133 337 292

1998 98 113 14 128 825

資料來源：該縣民政局選舉情況統計表（1998年8月）。

《村委會組織法》受到

梨樹村民的廣泛擁

護，因為它給予了村

民選擇的權利。對他

們來說，這一項權利

的規定並不簡單，它

不僅使長期委任變成

了選舉，而且選擇村

幹的主體也不同了。

從前是上級授權，現

在是選民授權；從前

是「官與民」的關係，

現在成為當選者和選

民的關係。授權關係

的轉變有利於基層社

會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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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損害他們利益的行為，由此防止

了衝突性利益的長期積累。過去委任

幹部的權力過於集中在一個很小的範

圍內，由於缺乏其他等強度的社會力

量約束，因此很容易出現黑箱操作。

即使沒有甚麼黑箱操作，也有相當多

的幹部被懷疑向上送了好處，因此失

去村民的信任。公開選舉讓更多的人

參與決定幹部，等於讓更多的人參與

「幹部」產生的過程，所以選舉成為和

平獲得權威的簡單方法之一。在多數

票面前，未成功者無話可說，不同意

者也只能認同當選者為權威，當選者

更能感受到光明正大的榮譽：

選舉比任命好，幹部有威信，工作好

開展，說話服人心。是村民選我幹

的，你不聽，就等於反對他們，少數

對多數，怎麼對抗得了？⋯⋯如果不

是公開選舉，我們不清白，人家認為

我們不是送錢買、就是拉關係得人情

官，人家懷疑你不正，不服管理，咱

心÷也覺窩囊不是？選舉之後一切都

說的清，道的明，都參加了，人人看

的見6。

以往村主任這角色，向來都是上面讓

誰幹誰才幹，所以說話辦事總好像缺

少甚麼。這回是大家選我，真是名正

言順。只要大家夥支持我的工作，咱

們村÷的事心想事成沒問題，成不了

你們就把我撤下來7。

幹不好就下台，在任命體制中是

一個棘手問題。都是上下級、多年的

工作關係，讓誰下台都抹不開情面。

但授權關係的改變解決了這一人事負

擔。據說梨樹縣平安村創造海選的方

法，最初正與「不好意思換人」有關，

鄉里對老幹部不滿意，想換人，然而

鄉里鄉親的，提名別人不好意思，只

好採用匿名選舉，這樣誰都不必承擔

得罪人的風險。

授權關係的轉變還增加了幹部的

權威感。在梨樹縣，這次選舉吸引了

相當多的村一把手競爭主任席位。按

照現在的基層體制，應當說他們並不

缺少權力，但是，在他們看來，組織

授權和村民授權仍有重要的不同，起

碼在象徵意義上，一個是在局部範圍

當選，一個是在全體村民中當選，這

意味´受到承認的範圍不一樣。特別

是，當梨樹縣規定村主任擁有村財

務審批權後，村委會的重要性便與日

俱增。村民授權的巨大壓力，讓幹部

意識到了選票的厲害。要競爭成功，

就得掏心窩子為他們辦事，不成就得

下台。這種認識反映到競選中的結

果，是對村民的實際承諾開始多了，

「套話」開始少了：

我的承諾是，按照1998年農民負擔

卡為基數，第一年減輕負擔5%，第

二年減輕負擔10%，第三年減輕負擔

15%。如果達不到，我自動離職8。

首先做到廉潔自律。兩袖清風，⋯⋯

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不貪不佔，

乾乾淨淨做人，⋯⋯老老實實做全體

村民的公僕，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

急，做村民所需，切實把村民放在心

中。⋯⋯堅持村民自治的方針，徹底

實行村務公開，堅持村民代表會議制

度，真正讓村民當家做主9。

授權來源的變化，推動了村務決

策向更為審慎的方向發展，參與決策

議論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對決策的議

合程序開始受到重視。村莊決策者已

當梨樹縣規定村主任

擁有村財務審批權

後，村委會的重要性

便與日俱增。村民授

權的巨大壓力，讓幹

部意識到了選票的厲

害。要競爭成功，就

得掏心窩子為他們辦

事，不成就得下台。

這種認識反映到競選

中的結果，是對村民

的實際承諾開始多

了，「套話」開始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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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意識到，自己的權力並非無限，而

「權限」意識的廣泛發展，是社會制度

理性化水平的重要進步。如今對於村

幹來說，權力的有限不僅僅是因為上

級領導監督的存在，還有一部分來自

選民監督的限制，他們不同意，一個

決議就形不成。梨樹縣十子堡鎮有一

個村，幹部計劃投資十萬元建車工刀

具廠和硫酸水電瓶廠，他們曾對這個

計劃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打´

燈籠也找不到」的好事。但是，這個幹

部一廂情願的計劃在村民代表會上被

否決，代表提出的理由是這兩種產品

都沒有銷路。經過調查，幹部發現果

然如此，如果沒村民代表的約束，這

筆投資肯定是浪費性的。

這個例子讓村幹認識到，有「限

度」的決策權利並非壞事，它抑制了不

良決策發生的機會，錯誤決定的出現

概率隨之下降。而經驗證明，授權關

係的轉變，是建立上述「抑制」的一個

途徑。在梨樹縣，一些制度化水平比

較高的村莊，村民代表會議開始具有

明確的意識，去限制鄉村幹部的隨意

定稅（費）權。例如，霍家店村村民代

表會議有一項議程：對鄉政府下達的

提留統籌數量進行評估和確認，不合

法理的不予確認，村幹就不能執行收

繳。根據其村民代表會議記要，這個

村曾對1996年鄉政府下達的提留統籌

數額評估後形成下列決議bk：

根據農民收入年年增加的實際情況，

按照省市縣有關政策規定，適當提取

或增加鄉統籌和村提留是可以的，農

民也承受得了。經村民代表會議表

決，一致通過上述欲收款項，同時代

表會議決定，有關農民負擔的問題必

須經過村民代表討論通過，並公布於

眾，對不合理負擔要堅決抵制。

雖然這些限制還不夠穩定完備，

在不同的村莊也有差異，但限制的發

生和存在對於鄉村治理的重要性不可

低估，它表明村民代表自主意識及能

力的發展。他們開始要求對於不合理

「負擔」的否決權，開始要求分享部分

村務的決定權，開始學習監督與議

合，開始強調和運用村民代表的批准

權，抵制一切不加限制的濫用權力的

自利行為。村民代表會議不僅作為倡

揚依法程序的工具，而且成了抵擋外

來剝奪的有力武器，如果沒有授權關

係的改變，不能想像村民代表能夠有

力量作出此舉。它的力量來自於《組織

法》對其權利的界定，利用法律和公意

認定給予的合法性，村民代表對村務

的影響力得到強化。在改變了的授權

關係面前，一些不知道自己權力有限

的鄉幹部，仍然按照習慣，試圖把權

力置於選民代表組成的領導小組之

上，這樣的行為遭到了強有力的抵

制。

三　制度化建設的社會需求

委任和選舉是解決村幹遴選的兩

種方法。捨去這兩種方法的利弊不

談，它們的共同方面在於解決合格的

人選，而人選確定後的治理問題，並

不是它們的主要目標。遴選和選舉的

目標在於找到一個好人，它們基本上

不問如何依賴制度約束、防止好人作

出錯誤決定、或好人可能變壞的問

題。但是，選舉和委任的不同之處在

於，一旦選舉發生，它就會刺激制度

建設的社會要求，以保持村民選擇的

壓力。選舉讓村民更清楚地認識到，

依賴制度比依賴人更有利於保持村民

選擇的壓力。在梨樹縣，7月的選舉

十子堡鎮有一個村，

幹部計劃投資十萬元

建車工刀具廠和硫酸

水電瓶廠，他們認為

這是「打y燈籠也找

不到」的好事。但

是，這計劃在村民代

表會上被否決，理由

是這兩種產品都沒有

銷路。經過調查，幹

部發現果然如此。這

個例子說明了，有

「限度」的決策權利並

非壞事，它抑制了不

良決策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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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提出條件：不公布財務帳目不

參加選舉。這種口號看似針對選舉，

但它要求的是比選舉更為廣泛的制度

改革。它提出選民的知情權（公開）和

監督權（制衡）的問題，因而超越了選

舉本身的需要，達到了更廣義的推進

村民自治制度建設的層次。村民強烈

意識到自己介入村莊管理的必要，意

識到解決目前的問題，不僅需要一個

可靠的人，更需要一個可靠的制度才

行。他們不再等待或是幻想好人出

現，他們開始行動——由自己提議制

度。

在這方面也有消極的表達方式。

在訪問的過程中我發現，由於對選舉

以後的改善懷有疑慮，相當部分村民

缺少對選舉的投入和興趣，它表現

在：村民對競選演講的參與率不高（但

私下的串聯不少），對競爭者的公開提

問相當有限（但私下的議論卻非常

多），一些村的棄權票很高（達到200張

以上），代家人投票的情況也相當普

遍，不少村幹還有動員、命令和對付

上級檢查的行為。這種種對選舉關切

不足的現象，顯然與選舉關乎其今後

利益的信心有關，這反映了目前基層

一系列常規制度被公意信任的狀況還

不夠理想。我向一些不熱心參與選舉

的人問：「為甚麼你沒有興趣？」他們

回答：「誰上去都一樣，都是撈一把，

選不選有甚麼意思？」這樣的回答讓我

意識到，他們在要求一個選舉後的公

正的制度、能夠防止「撈」的制度。如

果沒有一系列的制度支撐，選舉的成

果就會半途而廢。如果村民不僅可以

選擇人，同時可以選擇治理制度來保

持他們的監督，由選舉打開大門的村

民自治才會有明確的進步方向。

制度建設的需求提出了非選舉階

段如何實現村民自治的問題。自治的

目的是實現村民的自我管理，這勢必

需要解決集體決策、或由村民選舉的

代表進行間接集體決策的制度保障問

題。目前，相當多的村民代表會議制

雖然建立起來了，但是在多數情況

下，他們除了安排選舉，沒有更多的

工作要做。一些村民代表說：「選舉完

了，代表的頭銜就結束了」，這說明在

一些村，村民代表會議制度並沒有常

規化，在日常的村民自治方面，代表

的決定作用還相當有限。

在某種意義上，村委會是使集體

決策（自治）實現的機構，但村委會和

村民代表各自的權限是甚麼？它們在

日常的村務工作中能夠做甚麼——能

夠決定甚麼、能夠否決甚麼、能夠推

行甚麼？處理村務的不同權限在村級

不同組織中如何分配，如何以功能分

化提高其相互約束的水平？——所有

這些，不僅給村民自治的實踐提出了

問題，也給相應的立法提出了問題。

在這方面，選舉特別提出了任命幹部

和當選幹部各自的權限問題，但在不

少村都出現了任命幹部未能當選村委

會正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

職位的權限不明確界定，不僅很容易

影響選舉結果的權威性，而且鼓勵了

幹部間和組織間爭權奪利現象的發

生。唯有進一步的制度和組織建設能

夠解決選舉提出的新問題。通過立法

界定自治權限的範圍，保障其權限得

以實現，這屬於制度建設；不同的組

織間建立監督關係以保障他們各自權

利的獨立性，這屬於組織建設。這兩

種建設，直接關涉到選舉之後村民自

治的進一步發展。

選舉還提出了議事規則的重要性

我向一些不熱心參與

選舉的人問：「為甚

麼你沒有興趣？」他

們回答：「誰上去都

一樣，都是撈一把，

選 不 選 有 甚 麼 意

思？」這樣的回答讓

我意識到，他們在要

求一個選舉後的公正

的制度、能夠防止

「撈」的制度。如果沒

有一系列的制度支

撐，選舉的成果就會

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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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這是集體決策或由代表決策實

現村民自治不可迴避的問題。議事規

則是產生決議的程序，它是專門為集

體決策的秩序制訂的規範，應當是公

開的共識。如果議事規則不完備、不

嚴格，就會有相當部分的決議在規則

之外產生，也就是在村民的了解和同

意之外發生。很明顯，這樣引發衝突

的機會很大，其政治上的效果是對社

會整合及秩序造成損害。目前在農村

普及的做法是，決策在某一範圍的班

子�形成後，再交予村民代表議論，

這種做法比以前進了一步，但村民代

表的作用仍然有限，他們的約束作用

往往發生在決定產生甚至是實施之後

（的結果方面），而在防止錯誤決定的

發生、預先控制計劃及經費預算等方

面的作用仍然微弱。如果村民代表的

議事程序具有權威，如果在一項行動

實施之前必須經歷村民代表的批准程

序，如果這種批准有相應的組織去實

施，就可以更有效的避免議事的形式

化。

選舉還提出了仲裁組織的建設問

題。在這次選舉中我們發現，伴隨´

村級行政組織整合能力的下降，鄉村

中以親屬關係為中心的社會網絡的內

聚作用增強，特別是，文化上對親屬

關係的道德義務成為村民利益組織化

的可用資源。由於利益衝突的存在，

統一他們的意見並不現實，但可能通

過建立對第三方組織的認同，以解決

不同群體的不信任和糾紛問題。這就

需要建立獨立於這些利益集團的中立

性仲裁組織，並授權這類的組織受理

投訴、負責調查，為村民代表會議的

辨別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由於選舉

涉及利益的組織化，因此仲裁機構應

當不涉入選舉，同選民各方也不存在

直接或間接的利益或組織關係，更不

是某一種選舉結果的受益者或受害

者。目前這種職能是由縣政府機構兼

任的，但每天大量的接待不僅打攪了

其日常工作，更重要的是，這不符合

組織無涉的原則——縣政府的取證及

解決過程往往需要依賴下級鄉幹部完

成，而鄉政府與村幹則存在諸多工作

及私人關係，鄉政府的權力和地位又

使其很容易影響村級選舉，這往往難

以取得各方當事人的信服。

如何解決令人信服的問題呢？促

進基層仲裁組織的專門化發展是一個

方法，這與司法和行政的職能分化有

關，也與律師制度在農村的推行有

關。律師的作用不僅僅在打官司中代

表當事人的權利，他可以事先指點當

事人按照法律程序處理自己的問題，

以防止由於情緒擴大爭端，避免違法

行動對秩序的損害。從這個意義上

說，律師制度在農村的推廣重心在於

預防糾紛，它不僅可以在行動之前為

人們提供法律引導，也可以在糾紛發

生之後和平而理性地處理之，這對於

提高法治的權威性是一種有益的訓

練，其效果顯然較法律條文的宣傳

高。

特別重要的是，這�所說的「制

度」建設與目前一些基層「制度」的區

別，在於它們體現了不同的治理原

則。一種原則是由權威制訂的，目的

在於管制，但由於權威本身的超然度

外及變化，這些制度很容易跟´變化

並可能被用於特殊的利益和目的。顯

然，這種制度會積累衝突並且無助於

理性秩序的達成。我們需要建立的，

是「符合公共同意」及恆常性原則的制

度bl——「公共同意」即規則被村民共

所周知，「恆常」即任何人都知道遵守

由於村級行政組織與

村民往往存在利益衝

突，這就需要建立獨

立於這些利益集團的

中立性仲裁組織，並

授權這類的組織受理

投訴、負責調查，為

村民代表會議的辨別

提供令人信服的證

據。如何解決令人信

服的問題呢？這與司

法和行政的職能分化

有關，也與律師制度

在農村的推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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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將指導他們行動的方向，由此而建

立基本的社會秩序。現代知識已經幫

助人們認識到，不當的制度積累與刺

激衝突，比如，相當多的國家都用比

例稅制代替了平攤稅制，用個人（或法

人）稅責計算代替了集體（集團）稅責計

算bm，因為平攤和集團稅責計算很難

區別收入及負擔差異，令低收入者感

到不公，由此引發的衝突不斷危及政

治和經濟的穩定。而在我國，農村地

區的稅責一直以某一個行政集體為計

算單位，且實行簡單的個人分攤（均

等）制度，這種做法潛在地鼓勵了各層

「集體」的自定稅（費）權，使其有機會

利用定稅（費）的地位謀取私益，對不

同人的收益和能力也缺少詳盡的區分

性計算。這一系列制度的問題並不是

可以通過選舉解決的，只是，選舉把

它們引發的各種尖銳問題擺到了更為

引人注目的地步。可以說，農村基層

幹部的選舉，是一項設置民眾監督權

的安排，在現有的稅制條件下，它是

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有助於在

國家之外建立村民對不法定稅（費）權

的監督力量，以防止鄉村決策者權力

過大而使其行動失去控制，但是，要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

制度建設。

制度的作用在於對權利進行明確

的配置，而較為均衡的權利配置是社

會穩定的基礎。追求均衡需要對可能

擴大的權力給予限制，比如海選是對

少數人黑箱操縱的控制，而對侯選人

的資格審查又是對選民投票流向的一

種限制。這些限制的基本目的在於使

權利分布不致失衡，而政治進步正是

通過建立一種力量平衡的結構，將衝

突和競爭引至和平、公開、可控的秩

序過程。我相信，村民自治的成功與

否，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智

慧，通過制度和組織工具，即通過對

權利、責任和義務的分化性配置促

進社會整合；它更取決於我們是否能

夠認識到，確立一種新的基層治理

規則——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就是確

立憲政和法治——是其唯一正確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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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將取決於我們是

否有足夠的智慧，通

過對權利、責任和義

務的分化性配置促進

社會整合；它更取決

於我們是否能夠認識

到，確立一種新的基

層治理規則——從更

廣泛的意義上，就是

確立憲政和法治——

是其唯一正確的方

向。


